《阜康市水土保持规划（2024-20030）》

政策解读

一、编制的目的、意义及依据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生态文明建设及乡村振兴战略重大部署，严格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、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》（中发〔2011〕1号）等政策方针，依据国家、区、州相关规划及目标任务，扎实推进阜康市水土保持工作，结合阜康市实际，编制完成《阜康市水土保持规划2024-20030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。

二、《规划》主要内容
《规划》共分为11个章节

第一章概括了阜康市自然条件、社会经济、水土流失状况、水土保持概况。

第二章主要对阜康市水土保持现状进行了评价，水土保持需求进行了分析。

第三章确定了规划范围、水平年以及规划目的、目标和任务。

第四章以阜康市主体功能区规划为依据，确定各个分区的水土保持主导功能需求及工作方向和技术体系。

第五章确定了预防范围与对象、措施体系与配置及重点预防项目。

第六章确定了治理范围与对象、措施体系与配置及重点治理项目。

第七章主要内容是监测目标、监测内容及重点监测项目。

第八章综合监管规划主要内容是规划管理、监督管理、能力建设、科技支撑、基础设施与管理能力建设、信息化规划。

第九章主要内容为规划实施原则，重点项目和投资匡算。

第十章对规划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分析。

第十一章主要内容为实施保障措施。

附图：阜康市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分布图

